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钦州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的修订说明

一、关于第一条的修订说明
“市本级财政每年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1500万元”修改为“市本级财政每年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1500万元”。
理由：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改进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钦政办规〔2022〕6号）第二条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资金属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中的子项资金。
二、关于第二条的修订说明
（一）将对技术创新平台的直接奖励调整为以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形式支持。
理由：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5〕42号）文件精神，将直接奖励修改为以科技项目形式的支持，激励平台持续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科创活动。
（二）将“科研机构”修改为“技术创新平台”
理由：保持与小标题的一致，且用词更加准确。
（三）取消对市级技术创新平台的奖励。
理由：当前面向企业的市级创新平台仅设市级技术创新中心一类，该平台既是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 “高企”）、各类科研项目的核心加分项，更是我市落实《自治区科技厅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广西强化企业创新“双培育、双清零、双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的实践载体。根据工作需要，需进一步扩大市级技术创新中心的认定覆盖面、增加认定数量。同时，当前财政压力较大，高企培育专项年度预算有限，若继续保持市级技术创新中心给予奖励，将大幅加剧专项经费支出压力，甚至影响高企培育、认定、后续扶持等核心工作的资金保障。为切实优化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聚焦高企培育主责主业，有效缓解当前专项经费压力，保障全市企业创新培育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建议取消对市级技术创新平台的奖励。
三、删除第三条“支持企业引进发明专利”
理由：依据2024年和2025年工信部针对各省、市、区上报的高企备案抽查标准，对于通过引进专利来申请高企的企业会进行重点抽查，并对该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存疑，建议取消对企业引进发明专利的补助。 
四、关于第四条（修订后的第三条）的修订说明
对通过高企的认定奖励不再分规上规下，统一调整为“给予8万元后补助”
理由：依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不得对同一类型的市场主体给予差异化的奖励与补贴。此外，鉴于当前财政压力较大，建议将补助标准确定为8万元。 
五、关于第五条（修订后的第四条）的修订说明
（一）将对广西瞪羚企业的奖补从一次性奖励性后补助的方式调整为以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形式支持。
理由：参照第一条的第（一）点。
（二）不再区别新认定和重新认定。
理由：新认定和重新认定的认定标准是一样的，因此奖补标准也应保持一致，都以实施科技项目的形式支持。
（三）删除“对通过广西‘瞪羚企业’认定、具有一定规模且自筹资金投入研发经费的企业，在自治区奖励的基础上，连续3年按自治区奖励资金的20%予以奖励。”
理由：自治区已有政策支持，不再重复支持。
六、关于第五条的修订说明
增加第五条“激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
理由：研发经费投入已成为从国家到省、市、县衡量一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第八条和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市场为支撑的多元科技创新投入体系，支持企业加大研究开发经费投入。”
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鼓励我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于年度研发投入100万元及以下的企业，择优给予3万—5万元项目支持；年度研发投入100万元至500万元的企业，择优给予5万—10万元项目支持；年度研发投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择优给予10万—15万元项目支持。以科技项目撬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助力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七、关于第六条的修订说明
（一）将“科技企业孵化器”修改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理由：与国家工信部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工信部科〔2025〕131号）的提法保持一致。
（二）删除“每年从专项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和引导孵化器建设、引进运营团队以及在孵企业的项目贷款贴息和补助。”
理由：近三年，我市孵化器未能引入运营团队来运营。同时，针对在孵企业的项目贷款贴息和补助，国家和自治区对孵化器的考核是考核各孵化器对在孵企业的项目贷款贴息和补助情况，需由孵化器自行制定相关政策。且近几年均无申报主体申请该部分资金。鉴于财政预算有限，建议删除该部分内容。
（三）将自治区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认定奖励由25万元调整至20万元。
理由：与自治区级技术创新平台的标准一致。
（四）将“对在孵期间或孵化毕业1年内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按3万元的标准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奖励”修改为“对在孵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按每家2万元的标准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后补助”。
理由：根据当前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营状况，入孵企业毕业主要需满足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毕业条件之一），企业一般是达到高企条件才毕业，从近几年孵化器申请该补助情况来看，都以在孵企业通过高企认定为主，所以删除“毕业后1年”这一条件。此外，鉴于目前孵化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不够重视，故建议降低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奖励，增加对孵化器的补助，促使其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
（五）增加“鼓励孵化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在孵企业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按每家2000元的标准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后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理由：当前自治区和市级层面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奖励政策相对较少，致使企业申报的积极性不高。孵化器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关键培育载体，故而建议增加对孵化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补助。
（六）删除“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对考核为优秀等级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奖励50万元、25万元、10万元。考核年度已享受认定奖励的不再享受考核奖励。”
理由：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在近几年已停止开展认定工作，所以删除相关表述。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优秀等级的孵化器名额极少（国家级每年全区仅有2～3个），新修订的政策已对孵化器培育高企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支持，可助力孵化器健康良性运营，鉴于目前资金有限，建议删除相关内容。
八、关于第七条的修订说明
将“支持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奖励”表述修改为“补助”。
理由：修改后的表述更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九、关于第八条的修订说明
（一）删除“进入钦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且当年。
理由：修改后更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二）将“最高不超过5万元”修改为“最高不超过3万元”。
理由：从近几年政策实施情况来看，企业申请该部分费用基本未超过3万元。因此，为提升资金预算使用的合理性，将其调减至3万元。  
十、关于第九条的修订说明
增加对“科研失信行为”的限制。
理由：参照自治区科技厅近几年出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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